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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“5·2”高处坠落

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

2024 年 5 月 2 日 12 时 50 分，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

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二分厂原材料大棚维修钢构作业时，

发生 1 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38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

县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分管副县长担任组长，县应急局、县住建局

主要负责人担任副组长，县住建局、工信局、公安局、应急局、

人社局、总工会和塘川镇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青海昊栋

建筑工程有限公司“5·2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，调查组下设技

术组、管理组、综合组、刑事组四个小组。同时，邀请县纪委监

委、检察院派员全程监督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事故现场勘验、调查询问、查

阅资料等方法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财产

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，提出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

任人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防范措施和整改

建议，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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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

1.项目发包单位。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08

年 01 月 22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21266619231520, 法定代

表人诸葛跃营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

人独资）注册资本壹拾亿伍仟万元整，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

塘川镇工业集中区，经营范围有水泥制造，水泥产品和制品、工

业废渣批发；石灰石、石膏、粘土及其它土砂石开采和其产品批

发；普通货物道路运输，包装用织物制品、建工建材用化学助剂

制造，汽车租赁服务;房地产租赁服务，五金产品批发零售。

2.项目承包单位。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7

年 2 月 28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0100MA753X3R0C，法定代

表人刘文明，单位地址在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德令哈路 135 号 1

幢 9 号，主要经营范围有建筑工程；市政公用工程；水利水电工

程；钢结构工程；建筑装饰装修工程；机电安装工程；消防设施

工程；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；古建筑工程；环保工程；防水防腐

保温工程；地基基础工程等。

3.行业监管部门。互助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4.属地政府。塘川镇人民政府。

（二）项目承揽情况

1.项目概况。互助金圆二分厂原材料堆棚钢结构维修工程，

截止 5 月 2 日天沟拆除 233m 已完成，天沟更换 233m 已完成，钢

梁、钢檩条更换全部完成，彩钢板修补约完成 350㎡，剩余约 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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㎡未施工。

2.工程承包情况。2024 年 3 月 10 日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

公司与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《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

限公司二分厂原材料大棚维修工程承包合同》，主要约定了承包范

围，合同工期，质量、安全责任等相关内容；2023 年 12 月 18 日，

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与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

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》，约定了各自的安全责任和违约责任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1.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。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，配

备了安全管理人员，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；制定了 2024 年培

训计划对承包单位作业人员进行了培训。制定了危险作业安全管

理制度，对工程承包单位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，但未对培训人员

进行考试，2024 年 5 月 2 日，对高空作业进行了审批，高空作业

现场无监护人员，未对动火作业进行审批，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管

理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。

2.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未设置安全管理机构，未配

备安全管理人员，未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建立全员安全责任制，

未组织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未制定 2024 年安全教育培

训计划并对员工进行培训和考试；安排未取得高处作业证的人员

高处作业，施工现场未采取防坠落安全防护措施，现场安全管理

人员缺失。

3.互助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对全县建筑施工领域的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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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工作做了安排部署，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

组织制定并印发了《互助县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

三年行动方案（2024 年-2026）的通知》明确了工作任务，制定

《2024 年互助县建筑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》，对全县

建筑施工领域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进行了集体

约谈和培训，召开了第一季度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研判分

析会，印发了《清明节假期期间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通知》

《关于做好复工复产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提醒函》《互助县

在建建筑项目 2024 年复工复产安全生产“第一堂课”活动开展的

通知》。

4.塘川镇人民政府。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

述进行了学习，对全镇安全生产工作召开了专门的会议做了安排

部署，制定了年初工作计划，组织相关人员观看了《安全生产 责

任在肩》警示教育片，制定印发了《关于印发关于开展岁末年初

安全生产重大隐患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《关于印发塘川镇安

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总体方案（2024-2026）的通知》，组织

召开了辖区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培训会，签订了塘川镇 2024

年安全生产管理目标责任书，协调相关部门对全镇的安全生产工

作进行了督导检查，根据县安委会的安排部署开展了安全生产宣

传工作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5 月 2 日，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现场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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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张德玉安排贺得全、鲁占山、袁学德等 12 名作业人员到青海金

圆水泥二分厂维修原材料堆放棚，贺得全、鲁占山到南侧破碎机

第三层平台焊接南侧原料棚 C 型钢骨架，12 时下班，张德玉与 12

名作业人员去厂区外一家饭馆吃中午饭，吃完饭后便陆续返回厂

区作业现场，12 时 48 分，贺得全第一个到原料棚作业现场，然

后到原料棚顶部取放置在棚顶的材料，贺得全踩破原材料棚顶棚，

从棚顶部坠落地面，致贺得全受伤，12 时 53 分，袁学德等四人

到原料棚时发现贺得全躺在地面，袁学德打电话告诉张德玉，张

德玉到达现场后立即组织鲁占山、袁学德开车将贺得全立即送往

青海省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抢救，13 时 50 分，贺得全经医院抢救

无效死亡。

（五）事故现场情况

现场位于互助县塘川镇包家口村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

二分厂，事发点为原材料工棚，该工棚东西宽 129 米，南北长 125

米，高 16.7 米，自东向西第九跨柱间，自南向北第三工棚之间，

距南侧边 7.76 米处设置石膏破碎机平台，距地面 16.7 米上方为

彩钢和塑料阳光板相间的顶棚，在塑料阳光板有一 0.5 米×0.65

米的洞口，洞口旁边有 3 米×1.2 米已被拆卸的钢筋护栏，洞口

距南侧边缘为 1.2 米，洞口下方距石膏破碎机平台 2.6 米，东柱

6.1 米，西柱 6.8 米，距北便道边 3.1 米处有零碎的眼镜碎片和

血迹，在地面血迹东北角 3.6 米处有一副眼镜，顶层检维修平台

有一包已拆封的焊条、五根槽钢和 1.2 米的被拆卸的钢筋护栏，



- 6 -

平台东侧护栏有电焊作业痕迹，现场未发现安全防护设施及设备。

现场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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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勘验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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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

该起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38 万元。死者：

贺得全，男，藏族，现年 45 岁，身份证号 632126197907080011，

系互助县威远镇红嘴村人，是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劳务人

员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相应情况

12 时 48 分，贺得全从原材料工棚顶部坠落致伤，青海昊栋

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袁学德立即打电话通知了青海昊栋建筑工

程有限公司施工现场负责人张德玉，13 时，张德玉打电话报告给

了另一位现场负责人颜鲁鑫，颜鲁鑫打电话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

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业务员马俊，13 时 50 分，贺得全经

医院抢救无效死亡，15 时，马俊将情况汇报给青海互助金圆水泥

有限公司总经理诸葛跃营，诸葛跃营立即将事故情况上报给县应

急管理局，县应急管理局接到报案后，立即会同县公安、住建、

工信、工会、人社、塘川镇人民政府赶赴事发现场，对事故进行

进一步调查处置，责令该公司停止生产，并按规定向县人民政府

和海东市应急管理局上报了事故情况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12 时 48 分，贺得全从原材料顶棚坠落地面，贺得全受伤，

张德玉立即组织鲁占山、袁学德等人将贺得全送往青海省第一人

民医院抢救，13 时 50 分，贺得全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事故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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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后，县应急局立即会同县工信局、公安局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处

置，并给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二分厂原材料工棚维修工程

下达了停工通知。

（三）医疗救助和善后情况

事发后，施工单位立即将伤者送往医院抢救，并积极做好善

后事宜，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与死者家属协商，达

成赔偿协议并给与了赔偿，善后事宜完成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从事故应急处置总体情况看，县应急局、工信局、公安局及

时赶到事发现场进行处置，县应急管理局下达停工令，要求该公

司暂停施工作业活动，没有造成次生事故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事故直接原因

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，到原料棚顶

部取材料，不慎踩破阳光板坠落受伤致死。

（二）事故间接原因

1.对承包单位安全管理缺失。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对

公司的规章制度执行不力，未按要求对特种作业进行审批，对承

包工单位作业现场安全隐患监督不到位，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

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不力。

2.对作业现场风险辨识管控不到位。建设单位和承包单位对

生产活动中各系统、各环节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未开展全方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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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辨识管控。

3.承包单位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

限公司业未设置安全管理机构、配备安全管理人员，未制定安全

管理制度和建立全员安全责任制，未组织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

作规程，施工现场未采取防坠落安全防护措施，未安排现场安全

管理人员进行管理。

4.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。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制定

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和培训计划，未对作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，

未对作业人员开展安全交底，主要负责人未经培训取得安全知识

合格证，高处作业人员未经培训并取得高处作业证。

（三）事故的性质。调查组分析认定， 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

限公司业“5·2”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四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以上原因分析，调查组提出如下

处理意见：

（一）事故相关人员处理建议

1.免于追究责任人员（1 人）

贺得全，系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业人员。无证高处

作业，安全意识薄弱、疏忽大意，造成事故发生，鉴于其已在事

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于追究责任。

2.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相关人员（8 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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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葛跃营，系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未对

工程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、检查，负有领导责任。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条、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

（五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建议由互助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九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给予诸葛跃营 2023 年度工资

总额的 40%的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罗小波， 系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二分厂厂长，未对工

程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、检查，未对特种作业进行审批，

负有重要管理责任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

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的规定。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给予罗小

波 2023 年度工资总额的 30%的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吕建兵，系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二分厂安保科科长兼

安全员，未对工程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、检查，未对特

种作业进行审批，负有管理责任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的规定。建议由县应急管

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，给予吕建兵 2023 年度工资总额的 20%的罚款的行政处

罚。

刘文明，系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未组织

参与拟定安全管理制度和建立全员安全责任制、安全管理制度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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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规程；未组织参与本单位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；未检查本单位

安全生产状况、及时排查安全隐患；安排未取得高处作业证的人

员高处作业，施工现场未采取防坠落安全防护措施，未安排专人

对高处作业现场进行监护，负有重要领导责任。违反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条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（一）（二）

（三）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由互助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给予刘文明 2023 年度

工资总额的 40%的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肖峰 ，系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，未参与制定

本公司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、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

度和计划，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。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一）（二）项的

规定，建议由互助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给予肖峰 2023 年度工资总额的 20%的罚

款的行政处罚。

刘荣，系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人员，未参与

制定本公司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、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制度和计划，对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，对未取得

高处作业证的人员进行高处作业的行为未制止，未对特种作业审

批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（二）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由互助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给予刘荣 2023 年度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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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总额的 30%的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颜鲁鑫，系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，未认真

履行职责，未加强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，现场管理松懈，未及时

发现操作人员无证操作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二）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由互助

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

规定，给予颜鲁鑫 2023 年度工资总额的 20%的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张德玉，系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，未认真

履行职责，未加强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，现场管理松懈，未及时

发现操作人员无证操作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二）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建议由互助

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

规定，给予张德玉 2023 年度工资总额的 20%的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事故有关单位处理建议

1.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。制定了危险作业安全管理制

度，对工程承包单位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，但未对培训人员进行

考试，对工程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不到位。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九条

第二款规定，建议由互助县应急管理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给予青海互助金圆水

泥有限公司 51 万元（大写伍拾壹万元）的罚款的行政处罚。建议

由县安委会办公室进行约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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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青海昊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未设置安全管理机构，未配

备安全管理人员，未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建立全员安全责任制，

未组织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未制定 2023 年安全教育培

训计划并对员工进行培训和考试；安排未取得高处作业证的人员

高处作业，施工现场未采取防坠落安全防护措施，施工现场未配

备监护人员，负有直接责任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四条第一款规定，建议由互助县应急管理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给予青海昊栋

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4 万元（伍拾肆万元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追究刑事责任建议。事故单位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

的，建议由互助县公安局进一步侦查。

（四）其他处理意见

1.互助县城乡住房建设局。对全县建筑施工领域的安全生产

工作做了安排部署，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

组织制定印发了《互助县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

年行动方案（2024 年-2026）的通知》明确了工作任务，制定《2024

年互助县建筑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》，对全县建筑施

工领域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进行了集体约谈和

培训，召开了第一季度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研判分析会，

印发了《清明节假期期间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通知》《关于

做好复工复产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提醒函》《互助县在建建

筑项目 2024 年复工复产安全生产“第一堂课”活动开展的通知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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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不予追究责任，由县安委会进行约谈。

2.塘川镇人民政府。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

述进行了学习，对全镇安全生产工作召开了专门的会议做了安排

部署，制定了年初工作计划，组织相关人员观看了《安全生产 责

任在肩》警示教育片，制定印发了《关于印发关于开展岁末年初

安全生产重大隐患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《关于印发塘川镇安

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总体方案（2024-2026）的通知》，组织

召开了辖区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培训会，签订了塘川镇 2024

年安全生产管理目标责任书，协调相关部门对全镇的安全生产工

作进行了督导检查，根据县安委会的安排部署开展了安全生产宣

传工作。建议不予追究责任，由县安委会进行约谈。

五、事故主要教训

（一）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缺失。发包单位对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学习领会不透。项目发包单位对承包

单位的安全生产未进行统一协调管理，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

督促检查，对安全生产不够重视。

（二）安全教育培训缺失。承包单位未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培

训制度和培训计划，未对作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作业

前未交代对相关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，高处作业人员未培训且未

取得高处作业资格证，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安全风险辨识能

力不足。

（三）特种作业管理不严。特种作业的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，



- 16 -

特种作业审批流于形式，特种作业现场监护和防护缺失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事故调查组针对该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对相关单位提出如

下整改建议措施：

（一）加强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管理。项目发包单位要严格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，对项目承

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发

现安全问题的，及时督促整改。

（二）全面开展风险辨识管控。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，定期组织开展全

过程、全方位的危害辨识、风险评估，严格落实管控措施。

（三）狠抓现场安全管理。加强特种作业管理，组织隐患排

查治理工作，严格落实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，加强作业现场安全

管理，作业现场要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，指定专人进行监护。

（四）强化安全教育培训。企业主要负责人组织制定教育培

训计划，带头认真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参加培训并应

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，认真组织职工开展安全教育培训，各岗位

工种培训要与现场实际操作紧密结合，开展专项培训并组织考试

合格，强化特种作业管理，严禁无证作业，同时加强对各级安全

管理人员的培训，切实提高作业人员风险辨识能力，提高履职能

力和责任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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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昊栋建筑有限公司“5•2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名单

互助土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 2024 年 7月 1 日印发

职务 姓名 单位 签字

组长 马吉荣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
孙建业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

李永春 县住建局副局长

成员

蔡祥元 县公安局副局长

聂世豪 县工信局副局长

王德林 县人社局副局长

李世章 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

宋 晶 县总工会副主席

刘 德 塘川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王海霞 县住建局执法人员

刘晓霞 县住建局执法人员

达明栋 县工信局办公室主任

杨 川 县人社局干部

哈承琼 县应急局执法人员

权国琛 县应急局执法人员

陆夏 县应急局执法人员

夏新建 县应急局执法人员

颜全鲁 县应急局执法人员

刘向东 县应急局工作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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